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立

中正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江怡蓁 

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工農

職業學校會

計室主任 

1150205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

處會計室

科員 

劉瑋婷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會計

室股長 

1150205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經濟統計

科科員 

李奕蓉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經濟

統計科股長 

1150205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松山分局

會計室主

任 

陳麗雅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會計

室專員 

115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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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 115 年 2 月 6 日府授人給字第

1153001436號函，辦理員工消費特約商

店優惠合作措施，洽簽之特約商店提供

食、衣、住、行、育樂及托育等優惠方案，

相關資訊刊登於本府人事處官網「特約

商店」專區，請各機關（構）學校以多元

管道轉知同仁參考運用。 

 

轉知本府 115年 2月 10日府授人給字第

1153001468號函，為擴大本府單身同仁

社交生活領域，增加交流互動與認識機

會，將於 115年 4月 18日（星期六）辦

理單身聯誼活動，報名日期自 115 年 3

月 3日（星期二）中午 12時起至 115年

3月 17日（星期二）中午 12時止，活動

相關訊息請至本府人事處官網/最新消

息區/「115年度臺北市政府單身員工聯

誼活動」瀏覽，請轉知並鼓勵所屬單身

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2009 年 6 月創刊 

《第 201 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編印         發行：處長  蘇文樹           編輯：人事室 

轉知本府 115年 2月 4日府授人考字第

1150105817 號及 115 年 2 月 24 日府授

人考字第 1150107921號函，為協助各機

關確實掌握抽查作業流程，齊一執行標

準，請各抽查機關依「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安衛

辦法）」、抽查要點及「適用各機關辦

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實施範圍

表」，並參考「各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

防護抽查作業指引」內容，據以規劃並

啟動 115年度安全及衛生防護定期抽查

作業；另本府亦將依據上開指引規劃

115年度抽查計畫（另行通知）。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基隆市政

府都市發

展處科長 

楊智銳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秘書室主

任 

11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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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

處會計室

股長 

林彥均 

臺北市政

府民政局

會計室股

長 

1150205 

臺北市大

安區古亭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吳淑禎 

臺北市大

同區大同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206 

臺北市大

同區大龍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張銘九 

臺北市中

山區大直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206 

臺北市文

山區興德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曾冠碧 

臺北市文

山區萬興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150206 

臺北市文

山區萬福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黃淑敏 

臺北市立

新興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11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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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政宣導-光電標租案收受賄賂 法院重

判現退役官員空軍中校科長 A 與退役中校雇

員 B，藉由士官長 C、少校參謀官 D等辦理該

聯隊裝設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機會，

接受業者行賄招待， B與 C還到高檔餐廳吃

喝、接受性招待，每次接受性招待的時間、次

數與價碼都被記錄下來，彰化地方法院依貪

污治罪條例將四名現退役軍士官重判八年至

十三年不等刑期。 

彰化地院審理時， A和 D皆否認犯行，

但 B、C、仲介掮客及業者都坦承犯行並供出

資金流向，最後 A、B被判處十一年八月、十

三年重刑， D判刑八年， C判刑八年六月。

另陳姓仲介與黃姓廠商各判刑一年八月與六

月。判決指出，涉案聯隊於 2022年辦理營區

基地光電標租案，公開徵求廠商時，A、B、C、

D引進具黑道背景掮客陳男介入，陳男再找來

黃姓業者投標。廠商黃男投標前商定總開發

金額為二億元，其中二成作為賄款，陳男則是

款待涉案官員。報公帳，因自覺不妥而抽回單

據 。也擅自駕駛公務車從事私人行程，如接

送家人、前往購物中心等，共詐得 6萬 2,240

元。請審酌被告 A 與妻子於偵查中已為自白

且自始坦承不諱，犯後深表悔意，並已積極於

偵查中繳回全數犯罪不法所得共計 6 萬

2,240元，酌予量處適當之刑，以勵自新。 

金額為二億元，其中二成作為賄款，陳男

則是款待涉案官員。但黃男現勘後發現

場地光線條件不佳，恐血本無歸，他忌憚

陳男具有黑道背景，分批交出五千多萬

元給陳，再由陳施壓涉案人，逼迫軍方把

標案金額壓到一億二千萬元，但事後黃

男仍認為自己「跳入賊窟」、「全身的毛

被剝得一乾二淨」，此案因而爆發。 

承審法官認為，A、D 分別為中高階

幹部，本應廉潔自持、為部屬表率，卻把

主管業務當作交換利益的工具，破壞軍

紀與採購公正，更動搖社會對國軍廉潔

的信賴，且這二人否認犯行，因此予以重

判。 

二、反詐騙暨消費者保護宣導-中獎簡訊先點再說!說我被騙的人 是在嫉妒

我~! 


